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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铁力至伊春铁路等级为高速铁路，速度目标值拟由 200km/h，调整为 250km/h。根

据环办[2015]52 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上述速度变动属于重大变动，环评报告需要重新报批。 

2019 年 5 月-7 月，由建设单位伊春市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工程筹建处（以下简称：

伊春铁伊筹建处）组织开展了变更环评首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报批前公开等工

作。2020 年 4 月，根据省政府工作安排，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省交投公司）负责项目前期工作。新建铁路铁力至伊春线建设单位已由伊春铁

伊筹建处变更为省交投公司。因此建设单位省交投公司重新组织了报批前公开及情况

说明公示等工作。 

为了提高环评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反映受本项目建设影响公众的意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关于发布<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等文件

要求，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

的公众意见，同时应当依法公开公众参与相关信息。 

因此，在项目变更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发布变更环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内容等。建设单位省交投公司确定铁力至伊春铁

路项目工作模式后，重新组织了报批前公开及情况说明公示等工作。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于 2019 年

5 月 14 日在伊春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c.gov.cn/）开展了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第

一次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具体内容见图 2.1-1。 

本项目首次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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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公众意见表严格按照生态环境

部制定的内容和格式，见图 2.1-2、图 2.1-3。 

 

图 2.1-1  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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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样表-1） 

（空白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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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样表-2） 

（空白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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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2019 年 5 月 14 日，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在伊春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c.gov.cn/）以网络媒体公开宣传的形式向公众发布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第

一次信息公示，并公开了公众意见调查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属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

伊春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c.gov.cn/）进行信息公示，公开信息的载体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公示信息网站截图见图 2.2-1。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站截图见图 2.2-2。 

 

 

图 2.2-1  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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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2.2.2其他 

未采用其他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该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共收到 1 条

公众反馈意见。该公众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中提供的公众意见表网络链

接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该公众为伊春市伊春区前进街住户，该社区距离新建铁路较远，位于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以外。该公众在“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一栏填

写的意见为：是。未填写其他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或意见，

对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工作无异议。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本项目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组织开展了征求意

见稿公示工作。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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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6）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另外还公开了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具体公示

内容见图 3.1-1。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7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征求意见稿公

示主要内容及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

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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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新建铁路铁力至伊春线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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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19 年 6 月 17 日，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在伊春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c.gov.cn/）以网络媒体的形式进行变更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第二次信

息公示）。 

本项目变更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的网络媒体为建设项目所属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

伊春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yc.gov.cn/）。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7 日-2019 年 6 月 28 日，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开信息的载体、征

求意见时间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公

示网站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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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为方便当地居民了解项目信息，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选取当地的《伊春日报》

进行公示，公示日期分别为 2019 年 6 月 18 日、2019 年 6 月 24 日，公示信息照片见

图 3.2-2、图 3.2-3。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

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 次，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

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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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变更环评征求意见稿《伊春日报》公示信息（2019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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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变更环评征求意见稿《伊春日报》公示信息（2019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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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本项目变更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组织了现场张贴

公告工作，现场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2-4。 

张贴公告选取公众易于知悉的社区公告栏、村子人员集中区域、村民家门口进行

现场张贴公告，并持续公开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长征社区服务中心 

 

翠峦区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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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耳种植住户、养猪场住户 

 

解放村 1 

 

解放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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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峦林业局解放经营所 

 

看河人住房 

 

新曙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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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河村 

 

马永顺林场 

 

养鱼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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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桃山） 

养林蛙住户 

福兴村 



 

18 
 

 

良种厂宿舍 

 

正阳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站前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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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铁路家属楼站前一号楼 

 

站前社区铁道路口 

图 3.2-4  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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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其他 

  未采用其他方式。 

3.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伊春市新建铁力至伊春

铁路工程筹建处（伊春市政府办公楼 C 栋 3 层）。目前暂无查阅。 

 

图 3.3-1  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现场照片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共收到 2 条公众反馈意见，均来

自铁力站前铁路一号楼。提出的意见具体如下： 

1、第一条反馈意见是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中提供的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提

交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该公众在“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中填写的内容是：我们是黑龙江铁力市火车站新铁路一号楼全体

居民，反馈一下新建铁路和居住火车站附近的意见，由于我们年岁大的老人较多，火

车鸣笛，车站广播，旅客出行，对我们的居住有很大的影响，居民楼阳台以及墙体受

火车震动，有好多处出现裂缝和墙体掉落的等情况，居民休息不好，全体居民想搬离

此处，特此反应情况。 

2、第二条反馈意见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的，该邮件发送者表示为黑龙江省

铁力市铁力站前铁路一号楼的住户，主要表达了以下几条意见： 

（1）列车在通过或停车时产生的噪音、振动，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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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车通过或停车时对居民家的电视信号产生干扰； 

（3）全体居民希望迁出此地，从而解决了居民多年来的恶性环境困扰。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阶段无其他反馈意见。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征求意见期间收到的两条反馈意见均来自黑龙江省铁力市铁力站前铁路一号楼的

住户，两条反馈意见均认为铁路的噪音、振动对其居住有影响，其中一条还认为火车

对该小区的电视信号产生干扰。该处受既有铁路影响，噪音振动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

活，该处敏感点位于既有线北侧 43m 处，处于 4 类声功能区内，该敏感点与既有线间

隔围墙，现状声环境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 类标准。 

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位于既有铁路线南侧（属于远离该敏感点的位置），与该处

敏感点距离为 86m。该小区已超出电磁评价范围，列车通过或停车不会对电视信号产

生干扰。铁力至伊春铁路实施后，铁力站前铁路一号楼噪声增加量约 0.3~0.5dBA，噪

声预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 类标准。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铁力站前铁路一号楼位于既有铁力站范围内，原为哈尔滨铁路局为解决职工住房

困难筹资修建的住宅楼，后推向地方进行市场化管理。铁力站前铁路一号楼修建时，

既有铁路已运行多年，所在地块及该楼修建前已受既有铁路影响，修建后周边噪声源

无明显变化。本工程实施后噪声增量较小，基本可维持既有环境现状，且满足 4b 类标

准。本工程运营期不会对该处敏感点电视收看信号造成影响。 

公众提出的“搬离此处”、“迁出此地居住”，属于征地拆迁相关事宜。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

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建议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建设单位将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依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加强

施工期、运营期环境管理，及时公开项目信息，与周边群众保持沟通，依托沿线政府

部门切实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22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2019 年）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指出：建设单

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2019 年 7 月 1 日，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拟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变更环境

影响报告书前，公开了报批的《新建铁路铁力至伊春线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新

建铁路铁力至伊春线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全本，公开的内容未包含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 

6.2 公开方式（2019 年） 

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采用项目所属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伊春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c.gov.cn/）进行网络公示，公开信息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公示网站截图见图 6.2-1。 

 

图 6.2-1  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全本网络公示（2019 年） 

6.3 公开内容及日期（2020 年） 

2020 年 4 月，根据省政府工作安排，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项

目前期工作。新建铁路铁力至伊春线建设单位已由伊春市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工程筹

建处变更为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 2019 年相比，铁力至伊春铁路主

要工程内容未发生变化，因此建设单位省交投公司延用了原建设单位伊春筹建处前期

公示工作，重新组织了报批前公开及情况说明公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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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1 日，建设单位省交投公司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变更环境影响

报告书前，公开了报批的《新建铁路铁力至伊春线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新建铁

路铁力至伊春线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全本，公开的内容未包含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 

本项目变更环评报批前公开时间及公开主要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 

6.4 公开方式（2020 年）  

建设单位省交投公司采用项目所属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伊春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c.gov.cn/）进行网络公示，公开信息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公示内容见图 6.4-1。 

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参说明全本公示 

 

根据省政府工作安排，由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铁力至伊春高速铁路项目前期工作。铁力至

伊春铁路建设单位由伊春市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工程筹建处变更为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规定，现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参说明全本

（全本附后）。 

一、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华山路 10 号万达商务 3 号楼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0451-87718099 

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名称：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15 号 

联系人：孙工 

联系电话：010-52696534 

 

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4 日 

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参说明全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9eG0OV-jSQhWDzg79iUUQ 提取码：oq4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XUvqU54HC2QIWvOccmpCg 提取码：wq06  

图 6.4-1  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全本网络公示（2020 年） 

7．其他  

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公众提交的公众意见内容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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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注：因 2019 年 7 月 1 日，原建设单位伊春铁伊筹建处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变更

环境影响报告书前进行过上报前公示，因此仍采用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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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  承  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要求，在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

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

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黑龙江省交投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4 月 20 日 


